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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匹凸匹”）于 2016年 3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近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2016]0235

号），全文内容如下：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为四线城市荆门房地产开发业务，因

开发资金紧张等原因，相关业务近乎限于停滞状态；同时公司 P2P业

务也尚未开展。公司 2015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亿元，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5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对以下问题进一步补充披

露。 



 

一、关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1、营业收入的可持续性。公司 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 2104.58万

元，其中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05.25万元。请补充披露公司与相

关客户的签约时间、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和实际交房时间；如存在实

际交房时间超过约定交房时间 1年以上的，请披露原因；请补充披露

第四季度营业收入激增的原因、可持续性及相关风险。 

   2、房地产土地储备与开发投资情况。公司披露房地产储备为荆门

市漳河新区 1号地、2号地、4号地，相关土地因尚未完成拆迁，不能

开发建设，同时荆门房地产项目已停工 3年。请结合公司房地产储备

情况披露 2016年房地产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包括下一年度计划开发

的项目、计划新开工面积、计划竣工面积等；如无相关计划，请分析

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二.关于房地产经营情况 

   3、行业发展状况。请补充披露荆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状况，包括

房地产土地购置面积、房地产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施工（在建）面

积、房地产竣工面积、房地产销售面积以及库存去化周期等信息。 

   4、房地产土地储备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确认了 5、6号地收储收益

155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5、6号地块情况及相关收储协议内容，相

关款项是否已收到或预计收到时间。 

   5、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公司在管理层讨论分析中披露房地产开

发投资情况为不适用，同时应付账款——应付工程款期末余额为

1.2441亿元，同比增加 83.43%，应付工程款账龄超过 1年达到 1.2477

亿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 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情况；2015年应付工



 

程款大幅增加的原因；请公司核实超过 1年的重要应付账款金额的准

确性，并披露未偿还或结转的原因。 

   6、房地产销售情况 

  （1）公司在报告期内对逾期交房违约金确认预计负债 2409万。请

披露公司与相关客户的签约金额、签约时间、协议约定的交房时间和

逾期后预计交房时间、相关的违约条款；是否存在相关房产前期确认

为收入的情况；预计负债确认条件、计量依据、测算过程是否符合相

关会计准则要求；请年审会计师就相关会计确认发表专项意见。 

  （2）预收账款期末为 4.86亿元，期初为 4.96亿元，但公司未披露

超过 1年的重要预收款项。请核实并披露预收账款的账龄；如存在超

过 1年以上的预收账款，请披露未结转的原因；请披露预售房产收款

涉及的项目名称、预售比例、签约金额、签约时间、协议约定的交房

时间和预计交房时间，是否涉及违约金事项。 

  （3）期末存货中开发产品账面余额为 9524万，开发成本账面余额

为 11.38亿元。请披露开发产品的项目名称、竣工时间、本期增加、

本期销售等情况，房地产项目库存消化缓慢的原因；请披露开发成本

的项目名称、开工时间、预计竣工时间、预计总投资等情况，房地产

项目长期未竣工的原因。 

  （4）存货跌价准备。报告期内公司对已开发的“楚天城一期”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6913万元。请结合相关项目所处区域的市场环境现状、未

来变化趋势、成本费用支出情况及减值迹象发生期间等因素详细分析

披露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依据。请年审会计师就相关会计确认发

表专项意见。 

三、关于财务问题 



 

   7、预计负债。子公司荆门汉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汉

通”）为武汉伊托邦新市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托邦”）向工行

的相关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承担的最高担保限额为 42,104万元，抵押

物为荆门汉通 4号地，担保的主债权期间自 2014年 1月 14 日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 2015年对上述担保计提预计负债 7079.63万元。

请根据 2015末伊托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披露预计负债确

认条件、计量依据、测算过程是否符合相关会计准则要求；请年审会

计师就相关会计确认发表专项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

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

因。 

    请你公司于 2016年 3月 17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

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